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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，一篇银行全额罚息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报道称，温州消费者马女士5万
多元的借款，因为记错了账单少还了50元，却被按借款的全额收取利息950余元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目前多数银行都在实行全额罚息。有律师表示，银行业这项不合理
的制度实属霸王条款。

四大银行：1万元罚息最高差一万倍

银行信用卡条款中解释，“免息还款期”指在持卡人于到期还款日(含)前偿还全部
应还款额的前提下，可享受免息待遇的消费交易的银行记账日至还款日之间的时间
。注意，只有全额还款才能享受免息还款期，而非全额还款则会被银行罚息。

据记者了解，中行、农行、工行、建行四大国有银行信用卡中，工行、农行信用卡
罚息最优惠。在到期还款日没有全额还款的情况下，工行、农行按未还金额罚息；
而中行、建行均按当期全部应还款额的全额罚息。即如果当期全额还款金额为1000
0元，在到期还款日前已还了9999元，仅剩余1元。工行、农行按未还金额1元罚息
；中行、建行均按10000元罚息。

四大银行的罚息标准均为每日按万分之五收取。按照此标准，10000元差1元未还
，工行、农行按1元最高可罚息0.028元；而中行、建行按10000元最高可罚息280
元。罚息相差1万倍。

股份制银行：多家实施“全额罚息”

股份制银行方面，记者发现多家银行实施全额罚息。“只要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没有
还清所有的款项，都要按照全额进行罚息。”昨日，多家信用卡中心的客服如此向
记者表示，而在到期还款日之后，再继续从消费记账日开始以每天万分之五的利息
进行罚息，直到全部还清所有款项。

其中，中信银行的客服还表示，银行计算利息是根据每一笔消费来算的。

例如，某客户本月有两笔消费，第一笔是1000元，第二笔是9000元，那么如果其
在到期还款日13日前还了2000元，在13日前都需要按照10000元来计息，13日之
后，则按照9000元继续计算，理由是2000元只还清了第一笔的1000元欠款，而剩
下的1000元不足以还清第二笔刷卡消费的9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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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大银行：滞纳金下限相差10倍

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没有偿清最低还款额的时候，银行会收取滞纳金。记者比较发
现，四大银行的标准均为5%，不过差异比较大的是各银行收取滞纳金的上下限。
记者了解，农行的滞纳金下限最优惠，为1元；中行的下限最贵，为10元，两者相
差10倍。而滞纳金上限方面，除工行规定500元为上限外，其他三家银行均未设上
限标准。

记者计算发现，如果最低还款额的未还金额为200元以下，农行、工行、建行最优
惠，滞纳金在10元以下； 200元以上至10000之间，四大行均一样；如果在10000
元以上，则工行最优惠，收取滞纳金500元封顶。

部分股份制银行：滞纳金下限较高

各家股份制银行对滞纳金也有不同的要求，例如：交通银行单期滞纳金的最低标准
为10元，广发银行单期滞纳金最低标准为20元，中信银行单期滞纳金最低标准为3
0元。按照多家银行都采取的最低还款额为账单金额的10%的做法，当月信用卡账
单为1000元，最低还款额就是100元，滞纳金按照5%算就是5元，但根据不同银行
的滞纳金最低标准的规定，如中信银行按照最低标准的30元，该消费者则需要多掏
25元，整整多出5倍。

律师：可认定为霸王条款

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陆宇星律师表示，储户在开卡时确实和银行有相关的合同约定
，而按照银行的理解就觉得储户已经同意了这个条款，就照样罚息，但作为储户来
说，没有还的款项罚息了，但已经偿还的金额还要按照相关合同来罚息，这就存在
不合理的情况，可以认定为霸王条款，储户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权。

根据《合同法》第四十条：“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
的，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、加重对方责任、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，该
条款无效”。陆宇星表示，如果相关条款加重了储户的责任，法院如果认定该合同
条款属于霸王条款，是可以认定合同条款无效的，而储户也可以请求银行退回不合
理部分的罚款。

8月27日，北京市消协向国家发改委、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提交《关于进一
步提升银行业服务水平的建议》(后简称建议)，其中，对于目前银行普遍采取的信
用卡透支“尾款”全额罚息制度，《建议》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。希望所有银行
能够加快改进步伐，彻底取消这一不合理收费的做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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